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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关于

归还因非法占有而被剥夺的国家文化

财产的法案》这个信息，释放了什么

信号？

段勇：过去十年间，在许多文物流

失受害国的不懈追索，和1954年通过

的《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

约》（俗称《海牙公约》）、于 1970 年通

过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

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

公约》、1995 年通过的《国际统一私法

协会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的公

约》等相关国际公约精神的宣传普及，

以及各欧美国家有识之士的推动督促

下，收藏了大量亚非拉流失文物的欧

美国家在道德和法律双重压力下，被

迫逐步改变了传统的顽固立场和强硬

态度。以法国总统马克龙 2017 年在

非洲发表的“瓦加杜古讲话”为起点，

法国、德国、荷兰、英国等国先后开启

了清理和返还各自博物馆收藏的原殖

民地文物的进程，从而发生了明显改

变，但当时涉及的仅局限于“殖民背景

文物”。这次法国最新通过的草案，通

过简化法国国内法律程序、降低实施

难度的变通方式，进一步把清理和返

还文物的范围从特定的原殖民地文物

扩大到更加广泛的“非法占有”的文

物，从而给广大文物流失受害国的追

索工作带来了更大的成功希望，因此

具有重要意义，也受到国际社会广泛

关注和欢迎。

美术报：法案的核心是为“非法流

失”文物提供归还路径。在国际法和

博物馆伦理中，我们通常如何界定“非

法流失”与“正当收藏”？

段勇：在文物流通过程中，如果有

任何环节涉及非法和不道德行为，比

如通过抢劫、盗窃、欺骗来获取，通过

回避监管逃税走私出境，未履行必要

核查纳入收藏等，都可能涉嫌是非法

流失文物。“正当收藏”是指通过正规

市场购买、拍卖或者继承、私人转让等

合法途径获取，并对文物来源合法性

履行“审慎义务”进行了必要核查，这

样即使后来发现其是非法流失文物，

收藏者也可作为“善意持有人”免受处

罚并可能获得适当补偿。

美术报：草案提到该法案适用范

围是 1815 年至 1972 年间法国获取的

文物，中国在这段时间非法流失的文

物主要有哪些？

段勇：首先是1860年英法联军野

蛮烧毁圆明园时劫掠的大量珍贵文

物，是以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盛行的

所谓“战利品”名义被带到法国的，所

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公然献给法国

皇帝并在枫丹白露宫中国馆等地收藏

展示，这种行径在当时就遭到法国文

豪雨果等人强烈谴责，法国这次通过

的草案也明确规定“战利品”中没有明

确军事用途的物品应该返还。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又有一批中

国文物被抢劫或偷盗到法国等国，但

是从 1899 年海牙公约开始国际社会

已逐步把文物艺术品排除在战利品之

外了，因此这些都属于战争中被非法

掠夺的文化财产。清朝晚期和民国时

期我国很多寺庙和石窟遭到严重破

坏，大量造像、壁画等被暴力切割、拆

卸贩运出国，还有很多古墓遭到盗掘，

大量文物被走私出国，这些非法流失

文物也属于应予返还范围。

而大家很关心的敦煌流失文书经

卷问题，由于其中部分具有购买交易

的复杂因素，可能需要具体分析研究，

我认为外来者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

以明显超低价格购买，这本身就是存

在道德问题的，此外以布施名义而非

正规购买，换取管理者同意其翻阅文

书经卷甚至带回住地细看都能理解，

但带出中国就可能存在法律问题。

美术报：追回这些文物，难点和挑

战体现在哪些方面？

段勇：难点和挑战来自中外两方

面，一方面由于历史条件限制，我国很

多文物特别是出土文物本来就缺少相

关记录，从追索返还文物通常所需的

溯源研究角度来看，往往存在细节举

证困难；另一方面虽然得到草案支持，

但是不排除因为种种原因，对方也可

能通过外部因素、法律程序和技术手

段拖延甚至阻挠返还进程。因此需要

双方都尊重文物的民族情感、承认文

物的普适价值、坚持交流的道德标准、

正视历史的传承经历、默认法律的局

限作用，以互相理解、面向未来的态度

共同参与构建国际文化遗产交流新

秩序。

美术报：近些年来，中国正从被动

检测到主动追索，此次草案若最终通

过，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件“法律武器”，

在此条件下，中国应当做哪些方面的

工作？

段勇：首先应对法国新法案的通

过表示赞赏和欢迎，并积极主动与法

方对接，按照聚焦重点、先易后难、理

性协商等原则启动申请程序，争取早

日促成重要文物的实质回归。

第二要加强国内相关部门之间

的协作，在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同

时，打击国内仍然存在的盗墓盗掘、

文物走私行为，遏制新的文物流失

现象。

第三要进一步加强我国的海外文

物研究和人才培养，为更广泛的国际

文物追索返还工作奠定坚实基础，做

好人才储备。

第四对于近年少量流入我国的外

国非法流失文物，要按照国际公约精

神或双边协议精神主动查扣返还，树

立我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的负责任大

国形象，为我国进一步追索流失文物

创造良好条件。

第五要联合其他文物流失受害国

向其他文物收藏国施压，要求他们跟

进法国的行动，以实际行动共同建立

基于道德良知和公平正义的国际文化

遗产交流新秩序。

美术报：面对法国的这个法案，公

众处于兴奋的状态，但其中充满不确

定性，我们在理解这个草案时，应该避

免进入哪些陷阱？

段勇：社会公众的兴奋感是完全

可以理解的，其实这也是爱国主义和

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但是的确也要

看到，第一，该法案并不意味着法国将

自动归还其收藏的中国非法流失文

物，必须有申索国有效机构提出申请；

第二，该法案只对法国公共机构的藏

品有效力，不能涵盖非公共机构收藏

的大量文物；第三，不能急于求成，从

法案正式通过生效，到产生实际成果

还有一系列过程，需要经过申索国提

出申请，双方组成联合委员会进行审

查，提交法国文化财产返还委员会审

议，一切顺利后才由文化部提交最高

行政法院颁布法令；第四，不仅履行程

序需要时间，还要考验表面上是申索

国提交的研究报告证据有效性和保障

承诺合理性，实际上是背后的双方互

信程度和友好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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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过“文物归还法案”

流失在外的文物归家路还有多远
编者按：近日，法国国民议会以170票赞成票通过《关于归还因非法占有而被剥夺的国家文化财产的法案》，旨在简化法国以非法方式所得文物的归还程

序。该草案适用范围为1815年至1972年期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非法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在此之前，根据法国现行法律，纳入国家收藏的文物原则上“不

可转让”。归还相关文物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

据法国媒体报道，今年1月，法国参议院已通过相关法律草案，但国民议会提出了多项修正案。因此，国民议会13日通过的草案文本需在今年6月底前在

参议院重新审议。但，正如同中国前驻法大使孔泉认为的：法律草案首次在法律层面松动公共馆藏“不可转让”原则。法律草案若最终通过，等于在法律上撕

开了一道口子，让法国国内法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公约有了对接可能。

此次草案的通过释放了哪些信号？我们应该做哪些准备？中国有多少珍宝流落在外，价值几何？本期，《美术报》特别采访上海大学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

心主任、国际博物馆协会研究与交流中心管委会副主席段勇，西安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陈磊，请他们为我们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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